
 

 

 

社團法人中華兩岸 EMBA 聯合會  

  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出席委託書 

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 4 月 20 日 

委託人 

姓名： 

簽章： 

被 

委託人 

姓名： 

簽章： 

    

注意事項：  

1. 一般會員若未能出席大會時，得填寫本出席委託書。 

2. 委託出席本會大會之被委託人須為本會一般會員。 

3. 每一位會員最多只能接受一人之委託。  

4. 委託人經委託他人代為行使會員權利後，如欲終止委託，應提出書面申請。  

5. 被委託人須於會議報到截止時間前完成報到手續。 

 


